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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宗教会议与犹太教改革派的初步形成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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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１８４０年代，在德意志境内，主张改革的犹太拉比召集了不伦瑞克宗教会议、法兰克福

宗教会议和布莱斯劳宗教会议，这三大宗教会议围绕着犹太教改革的原则、律法和礼仪改革等问题展

开了激烈争论，做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一些重要决议。三大宗教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运动的基本观

念及其与宗教正统派、实证－历史学派的差异，促使带有宗派倾向的犹太教改革派初步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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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派

自１８世纪末犹太启蒙运动和犹太解 放 运 动

以来，德国犹太人开始逐渐摆脱犹太教传统的束

缚，接受更为广阔的现代文明。同时，拉比犹太

教在 现 代 性 的 挑 战 下，也 经 历 着 调 整 与 革 新。

１８４０年代，在主 张 改 革 的 拉 比 和 宗 教 平 信 徒 的

共同推动下，德意志境内掀起犹太教改革高潮，
在汉堡、法兰克福、布莱斯劳和柏林等较大犹太

社区，改革者大胆地对传统势力展开攻势并一定

程度上获得优势。在单一犹太社区中进行反传统

斗争常常会争取其他社区改革力量的支持，由此

也加强了不同社区改革者之间的交流，并在可能

的情况下就改革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。这一

时期召开的三次重要的宗教会议，即１８４４年 的

不伦瑞克宗 教 会 议、１８４５年 的 法 兰 克 福 宗 教 会

议、１８４６年的布 莱 斯 劳 宗 教 会 议 正 是 改 革 力 量

出现联合的标志。这些会议围绕着改革原则及宗

教律法、仪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，引发了分

裂，同时也做出了一些重要决议，促使改革运动

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具有鲜明思想倾向性的宗派运

动，即犹太教改革派。本文将对三大宗教会议的

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并说明它们在犹太教改革运动

中的地位。

一、不伦瑞克宗教会议

１８４４年６月 在 不 伦 瑞 克 召 开 的 宗 教 会 议 是

第一次由富有改革精神和敏锐洞察力的拉比所召

集的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宗旨是通过教义和仪式上

的实质性 协 调，进 一 步 推 动 改 革 运 动 的 发 展。①

由于大量保守派成员的参加，会议并没有造成对

改革明显有利的局面。不过，也没有严格的正统

派拉比与会。因为正统派不能确信支持他们观点

的人能够达到充分的数量，他们担心自己的观点

不会赢得普 遍 赞 同。② 会 议 就 改 革 问 题 发 生 了 巨

大的争论，最终，只是在一些微小的改革方面取

得了一致。

斯图加特的梅尔博士被选举为会议主席，侯

德海姆被选为会议副主席。两人都是坚决倡导改

革的拉比。会议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，一是采取

议会制的形式制定章程、选举官员，产生官方协

议，并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达成决 议。由 此，

会议超出了非正式的观点交流的范畴，开始带有

立法机构的性质，并声称拥有决定德国犹太人宗

教律法的权力。二是使讨论和商议公开化。侯德

海姆是这一原则的主要倡导者，他认为会议应当

完全坚 持 公 开 性 原 则，目 的 在 于 让 人 们 充 分 质

疑，以表明 这 次 会 议 目 的 的 纯 正 性。③ 这 两 大 决

定引发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对此次会议的浓厚兴

趣，并排除了人们对会议可能有不可告人意图的

疑虑。会议的重大成果是决定将拉比宗教会议制

度化，规定在今后几年中将每年召开一次拉比会



议，以为改革力量的联合创造有利条件。
会议表决的议题有两项，一是废除中世纪以

来犹太人在法庭上必须诵读的犹太誓词④，以捍

卫犹太人尊严；另一议题是修正犹太婚姻法以及

接受混合婚姻的问题。最后与会者勉强通过所谓

的 “不禁止混合婚姻”的决定。梅尔在会议的总

结发言中认为这一决定将消除犹太生活中的巨大

缺陷，在未来有助于消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交往

的不便和冲突。会议决定在家庭和公共祈祷中采

纳新的仪式和祈祷书，这一决定将对未来健康的

犹太宗教生活产生巨大影响。⑤

不伦瑞克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爱

国问题。路德维希·菲利普森提议本次会议采纳

法国犹太 教 公 会⑥ 做 出 的 关 于 犹 太 爱 国 主 义 立

场。会议提出犹太人作为普遍的人和犹太人作为

德国人的两种身份，认为犹太人与所在国的关系

问题不是一个伦理问题，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对

于犹太教而言，人类尊严的原则具有普遍性，但

是犹太人必须热爱他们生活其中的特定民族和人

民，因为他们也属于这一特定群体。作为人，他

们热爱 所 有 的 人，作 为 德 国 人，他 们 热 爱 德 国

人，就像热爱他们的孩子一样。他们应当是爱国

者，而不仅是世界主义者。侯德海姆指出，犹太

教教义是这样的：首先他应当是一位爱国者，然

后才是犹太教的教友和犹太人的同胞。拉比阿德

勒说，犹太人将每一个人都看作兄弟。但是他们

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是通过特定的政

治纽带联系在一起的，因为，他们和所有德国人

一样意识到相同的政治使命。⑦

会议遭到正统势力的激烈反对，１００多名正

统派拉比四处散布他们的抗议，称没有一个犹太

领导者有权 废 止 任 何 传 统 的 犹 太 教 律 法。⑧ 他 们

认为任何进行宗教改革和律法变革的主张对犹太

教来说都是危险的，如布拉格主拉比所罗门·犹

大·拉波波特认为：“如果我们的风俗和律法中

有些需要革新或更新，那也是时间的事情，时间

将会促成改革和更新”，任何宗教改革只能在非

人为控制的历史力量的作用下发生，而不是以拉

比会议的形式强制推行。一些改革者也对会议表

示不满。作为保守改革者的代表，弗兰克尔在他

所创办的杂志 《犹太教宗教兴趣杂志》第８期上

也对会议决议进行了质疑。弗兰克尔认为会议的

决议同普遍犹太宗教情感相抵触。他对激进主义

者的表现感到不满，对他们的改革逻辑和他们的

论证基础表示质疑，认为不伦瑞克会议对于保存

犹太教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并滋生了新的错误。⑨

会议的支持者，后来成为卢森堡大公国大拉

比的塞缪尔·赫尔施则批评了弗兰克尔对于本次

会议的指责和苛求，他坚持认为改革者所进行的

努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他指出，尽管这次会议

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不足，但会议参与者决定以后

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，表明了他们积极纠正犹太

教中错误和痼疾的愿望。这些人直面可能面临的

窘境，勇敢地接受批判，迈出了重要的 第 一 步。
他们相信逐步积累起来的经验会教会他们怎样避

免进一步的错误，因而他们是值得赞赏的。
谈到弗兰克尔对于会议就混合婚姻问题决议

进行的指责，赫尔施指出，弗兰克尔所坚持的经

验原则和 谨 慎 地 按 照 《布 就 筵 席》⑩ 规 定 来 指 导

犹太生活特别是婚姻的主张是不合时宜的。赫尔

施认为 《布就筵席》中很多宗教观念与习俗已经

不能对今天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产生约束了，它的

权威必然会遭遇拉比会议的挑战。弗兰克尔提出

犹太 教 律 法 变 革 应 遵 循 历 史－实 证 的 原 则，对

此，赫尔施回应道，正在进行的对于犹太律法的

改革正是 按 照 律 法 本 身 的 历 史 意 义 来 加 以 评 估

的，而其改革者愿意以这样的原则来评估宗教领

域内的一切事务。一切不合时宜的、荒谬的东西

将自动地丧失有效性。针对弗兰克尔对于会议公

开性问题的指责，赫尔施认为坚持公开原则是为

了避免为那些蓄意反对犹太教的人提供口实。弗

兰克尔认为公开原则会导致宗教平信徒对会议进

行无根据的批评，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和不安，在

他看来，宗 教 问 题 只 能 由 拉 比 阶 层 来 参 与 和 裁

定。而赫尔施认为，宗教平信徒同样需要思考宗

教问题，同样有权利讨论任何宗教问题和参与宗

教决议，而拉比也不是非得给他们提供预定的结

论。拉比会议不会使它的决议成为教条，宗教平

信徒同 拉 比 一 样，拥 有 追 寻 永 恒 宗 教 真 理 的 权

力。瑏瑡很显然，赫 尔 施 认 为 改 革 在 坚 持 历 史 主 义

原则的同时，还应当坚持宗教自由主义的原则。
这一点已经开始凸显两种改革路线在原则问题上

的分歧。在关于犹太誓词的问题上，弗兰克尔认

为，即便誓词与宗教神圣性原则无关，但按照律

法的原则它仍然是有效的。赫尔施坚决反对这样

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拉比决议之所以做出废除犹太

誓词的决议，是因为这样的誓词与神圣性原则毫

无关系，且已经危害了犹太尊严。维持这样的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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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，事实上是在否定犹太解放的成果。瑏瑢

虽然不伦瑞克会议在犹太教律法和仪式方面

所进行的变革非常有限，但围绕着宗教原则和一

些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公开争论为改革营造了舆论

氛围，进一步扩展了致力于改革的现代拉比在社

区的影响力，并为后来的会议提供了有益参照。

二、法兰克福宗教会议

法兰克福拉比会 议 在１８４５年７月 召 开，从

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次会议是三次会议中最为重要

的一次。它引发了改革运动中激烈的思想争论，
最终导致了以弗兰克尔为代表的温和的改革者同

以盖革为代表的大多数较为彻底的改革者之间的

分裂，并造成了犹太教中实证－历史学派同改革

派之间的分裂。改革派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思想倾

向的运动在此时表现得更加明显，现代犹太教的

宗派性也因为这次会议得到强化。
理解法兰克福大会的基调，我们必须注意到

它所处的特殊社会氛围。当时，在德国民族主义

思潮的影响下，德国天主教和新教都在迎合政府

的需要，着手创建一个民族主义教会，在宗教礼

仪上进行激进变革。受其影响，柏林开始出现激

进犹太教团体 “柏林 圣 殿 联 盟”，开 始 进 行 诸 如

完全使用本地语言、不戴圆帽，以及把原本安排

在安息日举行的仪式移到星期天等改革。改革者

从他们的胆略和进取心中汲取了勇气和信心。甚

至该团体也向法兰克福大会派出了一名代表。瑏瑣

弗兰克尔在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他所谓的 “实
证－历史犹太教”的原则，要求会议将之作为犹

太教改革的基本原则而加以采纳。本次会议的主

席利奥波德·斯泰因一开始就声称接受这样的原

则。他在发言中指出：“弗兰克尔坚持认为脱离

犹太教的历史基础，就不能进行任何改革，这难

道不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坚持的基础吗？弗兰克尔

认为，实证的、启示的犹太教才是犹太教真正的

原则，犹太教在时间的进程中历史地展现自身，
我们必须通过科学的手段来推进犹太教的发展，
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观点吗？弗兰克尔声称要调和

各派别之间的分歧，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

不是走向分裂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

吗？”瑏瑤 应该说，从宽泛的意义上讲，与会的大多

数改革者都赞同弗兰克尔所提出的实证－历史原

则，而且这一原则的提出对德国犹太宗教改革运

动的导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只不过参加本次会议

的大多数宗教改革者所接受的实证－历史原则同

弗兰克尔所预期和理解的实证－历史原则有着很

大的不同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。
在７月１６日上午举行的第 三 次 会 议 上，弗

兰克尔就他所坚持的原则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：
“对于犹太教而言，值得自豪的是没有任何个人、
任何社会等级可以预设权威。每一项决定都必须

从原则出发有机地进化而来并由此获得效力。人

们可以申述或提出自己的观点，但是没有原则的

指导，它们就只是个人的观点。所以，首要的问

题是，犹太宗教必须阐明自己的原则……犹太教

中的实证－历 史 原 则 意 味 着 要 理 解 现 在 的 犹 太

教，人们必须追溯和调查过去。犹太教实证－历

史的形式深深地扎根于其内在的本质，所以不应

当被无情地抛弃。我们不应当任由时代精神来影

响犹太教，时代精神表面上看起来合理，但却是

冷冰冰的，不能够满足、宽慰心灵并使之平静下

来，而犹太教应该给犹太人的心灵带来幸福。”瑏瑥

从这一立场出发，弗兰克尔坚持认为改革不应削

弱犹太民族性，因为犹太民族性本身是历史和实

证的结 果。他 这 样 定 义 改 革：“犹 太 教 的 改 革，
不是信仰的改革，而是宗教诫命的改革。犹太教

的律法仍然对犹太民族的生活发挥了巨大的影响

力，我们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强化这种影响。”瑏瑦

以盖革为代表的大多数改革者也坚持历史主

义原则，但是，他们更倾向于将犹太教发展看成

是一种信仰演进的历史，而非单纯的律法演进的

历史，律 法 和 仪 式 只 是 信 仰 的 形 式 和 象 征，所

以，宗教律法和仪式的改革应当服从于犹太教信

仰在当代的进化原则，历史和实证的原则主要应

用在确立 和 申 明 犹 太 信 仰 中 永 恒 和 普 世 的 教 义

上，而非律法有效性的领域。弗兰克尔与大多数

改革者之间关于这一原则的分歧在会议讨论是否

将希伯来语作为唯一祈祷语言的问题上非常突出

地表现出来。
盖革在会上提出将希伯来语完全地排斥在宗

教仪式之外，还是寻求一种局部的、暂时的和妥

协的解决方案的问题。盖革本人的观点是，在祈

祷中保留希伯来语仍然是适当的，因为它是犹太

人的母语，也是心灵的语言，能够表达深厚的犹

太情感和宗教神圣性。不过，他同时认为德语祈

祷比希伯来语祈祷更能引起共鸣。他强调，希伯

来语长期 以 来 在 犹 太 民 族 生 活 中 已 经 丧 失 了 效

力，所以犹 太 祈 祷 的 语 言 不 一 定 必 然 是 希 伯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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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盖革认为，如果将希伯来语

作为祈祷的主要语言，也就强调了希伯来语之于

犹太教具有核心意义，这也就意味着将犹太教定

义为一种民族宗教，因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乃是一

个独立民族的典型特征。但是参与这次会议的多

数成员都不希望将犹太教同一个特定的民族联系

在一起。瑏瑧 多 数 人 赞 同 盖 革 的 观 点，认 为 不 顾 希

伯来语已鲜为犹太人民所理解，固执地保持其在

犹太礼拜仪式中的优先地位，这种做法是对犹太

教崇高理想的贬损和讽刺。他们声称，在礼拜式

中使用本国语言的做法必须加强，这决不会削弱

犹太教的根基。本地语言虽不能赋予祈祷文以神

圣性，但却可使相互间的交流真正发生且具体实

在。如果用德语做礼拜，它也可能最终成为一种

神性的语言。瑏瑨 多 数 人 认 为 希 伯 来 语 只 是 一 种 备

选语言，同时强调要将希伯来语和德语结合在一

起。如菲利普森认为要避免在祈祷语言问题上任

何极端倾向，希伯来语和德语都不应当被排斥在

祈祷之外，它们应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。他要求

区分个人祈祷和公共仪式。犹太个人的宗教祈祷

旨在表达心灵的状态，用希伯来语更为适宜。而

公共仪式旨在激励公众宗教情感，希伯来语和德

语应当同时进行，而用希伯来语诵读 《托拉》的

习俗不能废除，否则犹太民族将失去同经文的所

有联系。因此，作为宗教告白语言的希伯来语是

必不可少的，但是犹太人作为德国的公民，应该

同普遍的德意志人联系在一起，用德语祈祷有助

于增进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，所以

也是必要的祈祷语言。而拉比卡恩的观念则比较

激进，他只希望当下在祈祷中保留希伯来语，但

是不应在祈祷中指定必须使用希伯来语。他认为

改革者的理想是要建立纯正的德语，因为语言本

身并不构成宗教的本质要素。他认为应当教授希

伯来语，但是宗教祈祷的目的在于教诲，它不应

当变成 维 持 希 伯 来 语 的 手 段。拉 比 罗 文 格 特 认

为，犹太人是德国人而且竭力地想成为德国人，
这样的 申 述 在 本 质 上 不 是 政 治 的，而 是 心 理 上

的。同菲利普森一样，他也区分所谓的个人祈祷

和公共 祈 祷，个 人 祈 祷 时 希 伯 来 语 居 于 主 要 地

位，而 在 公 共 祈 祷 的 时 候，德 语 居 于 主 要

地位。瑏瑩

弗兰克尔在大会上明确表示，希伯来语并不

是宗教祈祷中建议采用的语言，而是必须采用的

语言。他猛烈抨击了以盖革为代表的改革者在宗

教改革的问题上屈从于解放压力而采取了妥协策

略。盖革认为，一种独立语言乃是一种独立民族

性的标志，保留希伯来语会显露出德意志犹太人

强烈的民族特征，因而会受到主流社会的质疑。
弗兰克尔则针锋相对地指出，解放与宗教无关，
不应为解放而牺牲犹太宗教。关于宗教的一切都

应当保留。如果我们的民族性是宗教意义上的，
那么我们就必须明确地声明这一点。他认为盖革

所谓德语比希伯来语更能引起共鸣的立场是站不

住脚的。因为大多数讲希伯来语的人感受并非如

此，这一语言能够更强烈地表达宗教情感，大多

数拉比都熟悉希伯来语，他们对此有着切身的感

受。他还强调指出，希伯来语是圣语，包含着我

们宗教的每一种要素。希伯来语是创造犹太教教

义、概念和思想的神圣语言，构成了犹太教不可

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；此外，它还有助于为宗教

仪式营造 出 一 种 神 秘 气 氛。瑐瑠 弗 兰 克 尔 认 为，宗

教不仅应当在我们与神性之间提供抽象的纽带，
也应提供外在的纽带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佩戴

经匣和放置门柱经卷的原因。在祈祷中使用希伯

来语体现的是宗教的外在形式。它是犹太人和上

帝立约时的语言。同时，他还从教育的角度强调

了希伯来语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如果希伯来语仅

成为拉比阶层掌握的语言，那么必然会造成拉比

同宗教平信徒之间的分离。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犹

太人必须学习希伯来语的原因，只有学习希伯来

语，他们才能真正地参与到拉比主持的宗教生活

中去，真正理解祈祷和经文的意义。弗兰克尔指

出，要在祈祷中适当地使用德语，但是希伯来语

绝对应当是主导性的，这一点依据的是律法而不

是其他任何标准。如果有人打算放弃希伯来语，
那他就是僭越了这一根本的律法。犹太先贤允许

使用希伯来语之外的阿拉米语及其他语言，仅仅

是出于有些人不能在希伯来语祈祷中找到心绪宁

静之故。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要把希伯来语排除

在会堂之外。瑐瑡

弗兰克尔的发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。他所

提出的对历史－实证原则进行讨论以及关于希伯

来语的主张基本没有得到与会者的支持，弗兰克

尔感到自己被极大地孤立了，对此表示愤慨。在

会议的第三天，他向大会提交了一封信件，表明

自己将退出本次会议。他在信件中指出：“维持

犹太教是我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，而我也准备

为此做出任何牺牲。我发现自己与各位同仁的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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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是如此的不可调和。”瑐瑢 弗兰克尔的言下之意在

于，按照这次会议的立场来维持犹太教是没有希

望的。在他看来，这次会议将宗教改革引向了错

误的目标。关于希伯来语问题，他指出，会议使

得希伯来语问题实际成为怎样处置一种残留语言

的问题，维持希伯来语变成了一种权宜之计和策

略。这意味着希伯来语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多

余的语言。而且按照这样的趋势，它不久将会从

祈祷仪式当中完全被清除。他说，会议没有明确

指出应当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希伯来语。因为希

伯来语 是 神 圣 的 经 文 用 语，只 有 掌 握 了 希 伯 来

语，才能真正理解犹太教。会议没有强调希伯来

语是一种民族语言 （它提示所有的犹太教信徒属

于一个统一的犹太社区）；会议没有指出希伯来

语在增进宗教情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。弗兰克

尔在希伯来语问题上对会议表示极度失望。他认

为，将希伯来语变成一种建议采用的语言事实上

放弃了犹太教的重要内容。改革者表面上声称坚

持实证－历史主义原则，实际在毁灭实证－历史

的犹太教。在改革者的眼中，实证－历史犹太教

的原则已经完全丧失了效力，而他们竟然还肤浅

地利用了这一原则来达成普遍的决议。瑐瑣

针对弗兰克尔的信件，法兰克福会议发表了

一份声明，回击了弗兰克尔对于会议及其决议的

指控，确认会议没有背离其开始所声称的实证－
历史原则。声明指出，会议对希伯来语问题的态

度是温和与适当的。因为在就该问题进行表决的

时候，有近一半的人仍认为有保留希伯来语的必

要性。可见，在这一问题，弗兰克尔并非全然孤

立。声明还指出，会议并没有像弗兰克尔所声称

的那样，全 然 拒 绝 了 实 证－历 史 主 义 原 则，相

反，超过半数的代表表示赞同弗兰克尔提出的实

证－历史犹太教。绝大多数代表都认识到了希伯

来语对于以色列人的重要性以及学校中进行希伯

来语教育的必要性，只是有些人认为在宗教仪式

中保留希伯来语没有绝对必要性。即便如此，这

些人也不认为自己背离了实证－历史原则。会议

认为用非希伯来语进行祈祷并不意味着违背犹太

教的历 史 传 统，事 实 上，弗 兰 克 尔 曲 解 了 会 议

原则。瑐瑤

法兰克福会议就弗兰克尔退出发表的声明并

没有表达同弗兰克尔思想的决裂，相反，它竭力

地说明自身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弗兰克尔

主张的。声明竭力地规避原则问题的争论，声称

在原则问题上，大多数改革者是坚持弗兰克尔实

证－历史犹太教原则的。但是，这样的规避恰恰

是弗兰克尔所不愿意看到的。他认为原则问题最

为重要，因而必须加以阐明。很显然，在如何理

解实证－历史原则的问题上，法兰克福会议同弗

兰克尔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。这种对立导致了在

希伯来语问题上不同的主张。多数改革者只认为

保留希伯来语具有暂时的必要性，它并非是犹太

教中的永恒要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可以逐渐

地退出宗教祈祷的领域，因为希伯来语并不构成

现代犹太教的本质，它只不过是一种过渡。在弗

兰克尔看来，希伯来语本身是经过犹太教的历史

所确证的，是构成犹太教的本质要素之一，对于

维持和理解犹太教具有绝对必要性，不论在任何

时代，希伯来语都不应当从宗教祈祷中退出，因

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没有希伯来语，就没有犹太

教。而在祈祷中适当地加入其他的语言只是为了

方便那些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希伯来语的人更好地

参加到祈祷仪式中来，这不会也不能对希伯来语

在宗教祈祷中的支配性地位构成威胁。
弗兰克尔 的 退 出 并 没 有 极 大 地 打 乱 会 议 进

程。法兰克福会议继续就犹太教信仰的基本问题

进行讨论，最热烈且最重要的是弥赛亚来临和重

返锡安的问题。尽管存在具体意见方面的分歧，
但是会议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，即认为弥赛亚

观念是犹太教本质的一部分，只是弥赛亚思想在

解放和文化融入的环境下丧失了政治上的意义。
不过，弥赛亚所具有的普世意义仍然有效并在人

类拯救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会议决定，弥赛

亚在祈祷中仍有积极意义，但重返先辈土地及重

建犹太国的 诉 求 必 须 从 祈 祷 书 中 清 除。瑐瑥 为 了 取

代古老意义上的那种 “救世主”思想，当时出现

了一种新的概念——— “以色列人的使命” （犹太

人是上帝的代理人，负有向整个世界传播伦理一

神教、从精神上拯救人类的使命），而这种使命

只有在流散的状态下才能完成。瑐瑦

大卫·艾因霍恩认为，在犹 太 教 的 历 史 上，
弥赛亚的观念是同全部的仪式和律法系统联系在

一起的，遵守 《塔木德》的人只有在重建以色列

国、犹太民族及其宗教献祭的努力中才能获得拯

救。现在这样的观念发生了变化，弥赛亚已经没

有必要同任何律法和仪式联系在一起了，它也丧

失了政治上的意义。“我谴责任何旨在重建宗教

献祭和寻求政治独立的弥赛亚企图。弥赛亚的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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祷更重要的是表达精神复兴的要求，通过以色列

这个代 理 人 的 角 色 获 得 拯 救 的 希 望。”瑐瑧 赫 斯 认

为，在讨论弥赛亚的问题上，涉及到是按照经文

的精神来诠释经文，还是按照经文字面意思来诠

释经文；是将弥赛亚主义看成是一种理想，还是

看作犹太教特殊性的标志。赫斯坚持前者，他认

为，个人和政治的弥赛亚观念在德国犹太人中已

经死亡，代之而起的是普世的精神弥赛亚观念。
侯德海姆认为，犹太民族性现在只是在宗教观念

和机制中得以表达。返回巴勒斯坦，为那些遭受

压迫的人创造一个政治帝国的愿望是多余的。弥

赛亚不是政治和世俗意义上的，只是宗教和精神

意义上的，它表达的是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并

获得拯救的希望，而不是摩西神权政治的重建。
犹太教使命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犹太国的建立。拉

比韦克斯勒表示，任何不违背普遍真理的原则都

应该被接受，任何政治和民族的暗示都应摒弃。
以色列不是政治和民族的术语，所以任何有关政

治和民族的律法表述都应当删除。我们业已获得

的公民身份应该被看作弥赛亚局部实现的标志。
弥赛亚的观念应当在祈祷书中提及，但所有涉及

回归先辈土地以及重建犹太国的内容都应当从律

法中清除。瑐瑨

这次会议也致力于宗教礼仪方面的变革。与

会代表一致决定删除祈祷词中有关献祭 的 内 容，
尽管大多数人希望保留献祭作为一种历 史 记 忆。
拉比投票赞成三年为一周期的诵读 《托拉》活动

以及用德语诵读哈夫塔拉 （Ｈａｆｔａｒａｈ）瑐瑩。他们几

乎一致决议允许在安息日仪式中使用器乐。由于

他们明显意识到使用器乐乃是对基督教 的 效 仿，
他们设法为这一仪式变 革 寻 找 古 代 先 例。据 称，
《圣经》时代曾使用过一种名为耙 （ｍａｇｒｅｆａｈ）瑑瑠 的

器乐。瑑瑡 但是，本次会议在弗兰克尔退出之后并没

有在律法和仪式改革方 面 走 得 过 于 激 进，相 反，
会议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显露出强烈的尊重历史与

传统的情结，如在妇女净礼的问题上，会议虽然

没有完全参照 《塔木德》确立的原则，但至少表

示净礼乃是一项必要的宗教仪式。一名医生向会

议提出了废除割礼的请求，会议断然否决了这样

的请求。会议认为，可以通过改善割礼的程序和

技术使得割礼变得更安全、更卫生，但割礼本身

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宗教仪式是不能被废除的。

三、布莱斯劳宗教会议

第三次拉比会议于１８４６年７月 在 布 莱 斯 劳

召开，盖革被选为会议主席。在开幕式上，盖革

指出，前两次会议在犹太社区造成了两种不同的

结果：一是社区中改革气氛日益浓厚，社区宗教

生活出现了种种复兴的征兆；二是反对改革的力

量对改革进行了猛烈攻击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许多

拉比不 敢 面 对 日 益 严 重 的 冲 突 和 挑 战，开 始 退

却。盖革批评这种行为是社区中新的宗教病。这

次会议就是要寻找医治这种病症的良药。他说：
“现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艰难，在宗教问题上的

混乱状况日益严重；尽管如此，你们仍然要鼓起

勇气，赋予犹太教以精神和力量。你们将引导真

理，而不是制造新的束缚。”瑑瑢 盖革强调，参加本

次会议的拉比不是作为精神的独裁者出现的，而

是作为熟悉犹太教历史的学者身份出现的。因为

根据他们的经验，他们更了解会堂的需要，更知

道医治宗教问题的方法。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讨论

和协商的氛围下培育一种新的宗教生活，他们的

使命是要加强宗教真理和虔诚。
显然，盖革的发言具有强烈针对性。不伦瑞

克宗教会议是在一种浓郁的保守氛围下进行的，
会议在 改 革 方 面 取 得 的 进 展 是 有 限 的，即 便 如

此，会议还是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坚决反对。而在

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，弗兰克尔提出了所谓实证

－历史原则并就此大做文章，使得会议从一开始

就陷入尴尬境地；弗兰克尔的中途退出标志着改

革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，他对会议的

批判使得 犹 太 教 改 革 在 思 想 领 域 出 现 了 混 乱 局

面。如何摆脱传统势力对宗教会议的干预，如何

澄清陷于混乱的改革思想，成为第三次宗教会议

处理的主要问题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布莱斯劳会

议是一次检查改革思想、巩固之前改革成果的会

议。盖革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主导

了会议的方向，坚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改革策略：
既坚持宗教自由的原则，鼓励宗教讨论和质询，
又在关于宗教律法和仪式改革的实际决议方面，
避免走向激进主义。盖革在宗教律法和仪式改革

方面坚持了历史主义的主张，却清晰地显示了同

弗兰克尔倡导的实证－历史原则的差别。盖革坚

持将历史主义作为指导现在、引领未来的准则，
而不是一味地回归过去。本次会议形成了改革派

犹太教在律法和仪式问题上比较成熟的观点，即

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宗教仪式和律法，改革某些

律法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和价值，保留那些在犹

太 教 中 具 有 深 厚 基 础 和 重 要 影 响 力 的 律 法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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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式。
安息日制度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，也

是最典型体现宗教情感同社会现实、现代要求与

传统力量之间冲突的问题。安息日制度是犹太教

律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。在 《塔木德》中关于安

息日的具体规定多得不胜枚举，而且达到了非常

细化的程度。长期以来，犹太人一直严格地遵守

这一制度。在古代和中世纪，犹太人生活在独立

的政治实体或封闭的犹太社区中，守安息日显然

没有问题。但是，随着近代欧洲犹太人解放运动

的到来，犹太人开始走出隔都，参与到主流社会

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社会生活当中来，安息日

制度开始同社会生活的现实、兵役、工作等诸多

方面发生了冲突，而且有些冲突是十分严重的，
直接与犹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相冲突，成为

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巨大障碍。很显然，
传统的 《塔木德》和拉比律法在处理安息日问题

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，安息日制度的改革势在必

行。但是，安息日制度毕竟是一项基本的犹太教

制度，守安息日对于维持正常的犹太宗教生活是

必要的。由 于 这 一 问 题 十 分 敏 感 而 且 有 巨 大 争

论，法兰克 福 会 议 曾 选 举 一 个 专 门 委 员 会 来 讨

论。这个委员会由盖革、阿德勒、韦克斯勒和卡

恩组成。该委员会向法兰克福会议提交了关于安

息日的报告，但由于法兰克福会议议程紧张，该

报告被推迟到这次会议讨论。
这份报告的意见并不一致，盖革、阿德勒和

韦克斯勒签署了这份报告，但是卡恩不同意这份

报告。报告 呼 吁 对 安 息 日 庆 祝 活 动 适 度 做 出 调

整，特别是在安息日仪式同对国家的责任发生冲

突的地方进行调整。报告认为在遵守安息日制度

时，不应该忽视维持生计方面的考虑。在生命受

到威胁或者处在危险当中的时候，可以违反安息

日规定；在非犹太人雇佣犹太人，因此必须在星

期六上班的情况下，在雇主的工作必须得到犹太

人协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，可以暂时地中止安息

日活动。安息日制度也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

要。士兵出于军役要求可以不遵守安息日规定，
国 家 行 政 官 员 在 安 息 日 必 须 履 行 他 的 正 常 职

责。瑑瑣在安 息 日 观 念 上，报 告 认 为，安 息 日 不 仅

体现着休息的观念，也为人们从日常的世俗职业

追求中摆脱出来，圣化生活、圣化生命创造了条

件。报告认为，《圣经》时代的安息日观念是纯

粹的、本质性的，强调的是安息日圣化生活的意

义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安息日制度根据这一观念进

行调整。《塔木德》时代只是犹太教发展的一个

阶段，因此，《塔木德》对于安息日的规定只是

根据那个时代的要求制定的，与那个时代的生活

要求相适应。今天，我们应该回到 《圣经》时代

的安息日观念，因为它反映了神圣真理，具有永

恒效力。《塔木德》在相当程度上曲解了 《圣经》
安息日观念，反映的是一种司法上的强制规定，
而非真正的宗教意义，因而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

代参照的准则。
会议代表就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讨

论，但分歧仍然较为严重。在会议代表所有演讲

中，侯德海姆显得最激进，也最引人注目。他提

出了一 种 关 于 安 息 日 的 哲 学 观 念。根 据 这 种 观

念，安息日是犹太教的必要因素之一，但是其意

义在时代进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在 《圣经》时

代，休息的意义构成了安息日的本质，象征性地

表达了上帝的超时空存在。后来又出现了宗教和

道德上圣化的意义。正是在这种后来发展的意义

中，侯德海姆找到了安息日对于当代犹太人的真

正意义。不过，当犹太人生活在异教世界，将具

有圣化意义的安息日安排在星期六已不合时宜。
因此，他提出了一条激进的建议以为那些不能够

在星期六守安息日的人提供便利，那就是将安息

日移到星期 天。瑑瑤 侯 德 海 姆 的 建 议 让 与 会 者 非 常

震惊，大多数人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。这一建议

还打破了一度温和的会议氛围。弗兰克尔在法兰

克福会议上曾就实证－历史犹太教原则问题表达

了与众不同的观点，并最终退出改革阵营，形成

了独立的实证－历史学派。与弗兰克尔不同，尽

管侯德海姆表达了非常激进的改革观点，但他的

观点本质上符合改革派基本观念。从普遍主义的

立场出发，他认为所有旨在表现犹太民族独特性

的礼仪都 是 陈 腐 的、愚 昧 的。瑑瑥 他 宣 扬 一 种 脱 离

了民族性的犹太教观念，在这种观念指引下，他

几乎反叛了所有传统仪式和以 《塔木德》为核心

的整个传统犹太教。旧的仪式被丢弃了，整个拉

比教义结构 被 彻 底 破 坏。瑑瑦 侯 德 海 姆 后 来 提 出 了

一整套改革礼仪的方案，主要内容除将安息日移

到星期天外，还有免除割礼，犹太教婚姻法应让

位于民法，用科学的现代历法代替犹太历，除赎

罪日之外的所有斋戒日都可取消，废除男子礼拜

时佩戴的祈祷巾、新年吹羊角号的习俗以及犹太

教饮食方面的特殊规定。侯德海姆的主张表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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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阵营内部存在的分歧和张力，为后来犹太教

改革派内部温和的和激进的两种趋势的形成埋下

了伏笔。
结果，会议没有就安息日问题采取决定性的

措施，既没有一般性地允许犹太人在安息日工作，
也没有完全禁止在这一天工作，因为拉比意识到

全然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可能并不能产生实质性效

果。结果，他们采纳了一种折中的方式，即强调

安息日圣化的意义不是休息的责任，特别当安息

日与犹太人对国家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强调

要服从国家的责任。有些人认为，尽管国家不是

宗教力量，但是一种道德实体，所以上述做法是

合理的。与会拉比声明，《塔木德》中对安息日行

走和携带物品范围的限制不再有约束力，并且宣

布建立于太阴历基础上的犹太散居区每个圣日增

加一天礼拜的习俗不再具有价值。瑑瑧 另外一些人则

拒绝这种流行的观点，反对使宗教责任服从于对

国家的责任。最后，会议建议地方社团组织帮助

建立和维持一种富有意义的安息日仪式。瑑瑨

总　结

上述三次宗教会议是犹太教改革运动为了加

强联合、扩张影响、明确观念而召开的。会议就

改革的原则、内容及限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最

终采纳了较为温和的立场，即在历史主义原则的

指导下，提炼犹太教教义中的普世内涵。坚持犹

太教是一种真理的启示，反映普世的宗教原则，
但这种启示是随着时代而进化的，犹太教应顺应

时代要求，不断发展自己的宗教价值。剔除犹太

教选民观和弥赛亚观的民族内容，强化其宗教伦

理内涵。在礼仪改革方面，废除那些与时代精神

格格不入的礼仪，改革那些虽反映古老传统，但

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价值和象征意义的礼

仪，保留那些对犹太教作为独立宗教存在具有重

大价值、直接反映犹太宗教特性的礼仪。为维持

犹太延续性，改革运动不主张同过去彻底决裂，
而是试 图 在 过 去、现 在 和 未 来 之 间 建 立 精 神 联

系，不断更新过去，发展现在，引导未来。三次

宗教会议标志着犹太教改革运动的基本观念日渐

成熟，与实证－历史学派和宗教正统派在思想上

开始决裂，由此，作为一场宗派运动的犹太教改

革派初步形成。
（责任编辑：若火）

＊ 本文为国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“犹 太 教 改 革 研

究”（１２ＣＺＪ０１２）与 河 南 省 高 等 学 校 哲 学 社 会 科

学创新团队 “犹太－中 东 史 创 新 团 队” （２０１３－
ＣＸＴＤ－０１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瑏瑣瑏瑨瑐瑠 ［美］大 卫·鲁 达 夫 斯 基 著，傅 有 德、李

伟、刘平译：《近 现 代 犹 太 宗 教 运 动———解 放 和

调整的历史》，济南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
第２２１、２２２、２２３、２２３页。

②⑨瑐瑥瑑瑡瑑瑤瑑瑨 Ｍｉｃｈａｅｌ　Ａ．Ｍｅｙｅｒ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　ｔｏ　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：

Ａ　Ｈｉｓｔｏｒｙ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Ｒｅｆｏｒｍ　Ｍｏｖｅｍｅｎｔ　ｉｎ　Ｊｕｄａｉｓｍ，

Ｎｅｗ　Ｙｏｒｋ　＆Ｏｘｆｏｒｄ：Ｏｘｆｏｒｄ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

１９８８，ｐｐ．１３３，１３６，１３７，１３８，１３８－１３９，１３９．
③⑤瑏瑡瑏瑢瑏瑤瑐瑢瑐瑣瑐瑤 Ｗ．Ｇｎｕｔｈｅｒ　Ｐｌａｕｔ，Ｔｈｅ　Ｒｉｓｅ　ｏｆ
Ｒｅｆｏｒｍ　Ｊｕｄａｉｓｍ：Ａ　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　ｏｆ　ｉｔｓ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
Ｏｒｉｇｉｎｓ，Ｐｒｅｆａｃｅ　ｂｙ　Ｓｏｌｏｍｏｎ　Ｂ．Ｆｒｅｅｈｏｆ，Ｎｅｗ
Ｙｏｒｋ：Ｗｏｒｌｄ　Ｕｎｉｏｎ　Ｆｏｒ　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　Ｊｕｄａｉｓｍ，

ＬＴＤ．，１９６３，ｐｐ．７６－７８，７９，８０－８３，８４，８７，

８７，８８，８９－９０．
④ 犹太人出现在 法 庭，必 须 宣 读 一 份 特 别 的 誓 词，

誓词提醒在场的所有人 “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

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”。

⑥ 这一机构起源于罗马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，在公

元４２５年废除族长制之前，一直是古代犹太人最

高宗教和司法实体，是宗教权威的象征。法国大

革命之后，拿破仑宣布复兴这一古老的犹太权威

象征符号，希望藉此获得犹太人上层对他的感激

之情，同时加强国家对犹太教的掌控。

⑦瑏瑥瑏瑦瑏瑧瑏瑩瑐瑡瑐瑧瑐瑨Ｐａｕｌ　Ｒ．Ｍｅｎｄｅｓ－Ｆｌｏｈｒ　ａｎｄ　Ｊｅｈｕｄａ
Ｒｅｉｎｈａｒｚ　ｅｄ．，Ｔｈｅ　Ｊｅｗ　ｉｎ　ｔｈｅ　Ｍｏｄｅｒｎ　Ｗｏｒｌｄ：Ａ
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　Ｈｉｓｔｏｒｙ，Ｎｅｗ　Ｙｏｒｋ　＆ Ｏｘｆｏｒｄ：

Ｏｘｆｏｒｄ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９５，ｐｐ．１５６－１５７，

１５８－１５９，１５９，１５９，１６０－１６１，１５９－１６０，

１６３－１６４，１６４－１６５．
⑧瑑瑧 ［美］罗 伯 特·塞 尔 茨 著，赵 立 行、冯 玮 译：
《犹太的思想》，上 海：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，１９９４年，
第５８７、５８８页。

⑩ 犹太教律法和习俗汇编，由著名 《塔木德》学者

约瑟夫·卡罗编纂，并于１５６５年出版。

瑐瑦瑑瑦 ［英］塞西尔·罗斯著，黄福武、王 丽 丽 等 译：
《简明 犹 太 民 族 史》，济 南：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０４年，第４５６、４５６页。

瑐瑩 旧约先知书中的先知预言录。

瑑瑠 《圣经》时代，祭司将清理祭坛圣灰的耙 （ｍａｇｒｅｆａｈ）
用力甩在地上，发出巨响，以示意圣殿内外的人

开始祈祷。

瑑瑢瑑瑣 Ｄａｖｉｄ　Ｐｈｉｌｉｐｓｏｎ，“Ｔｈｅ　Ｂｒｅｓｌａｕ　Ｒａｂｂｉｎｉｃａｌ　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”，

ｉｎ　Ｔｈｅ　Ｊｅｗｉｓｈ　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　Ｒｅｖｉｅｗ，Ｖｏｌ．１８，Ｎｏ．４．
（Ｊｕｌ．，１９０６），ｐｐ．６２２－６２３，６２７－６２８．

瑑瑥 张倩红：《困 顿 与 再 生———犹 太 文 化 的 现 代 化》，
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，第１４１页。

·８７２· 　 宗　教　学　研　究　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


